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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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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发〔2015〕15号

各财产保险公司，各保监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保监会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建立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重大技术装备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

济命脉的战略产品，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为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成果转化引入保险补偿机制，是发

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加快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装备制造业高端

转型，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通知》要求，做好试点工作，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试点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原则。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自主投保，保险

公司提供定制化综合保险产品进行承保，购买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的用户为保险受益人，中央财政对符合条件

的投保企业提供保费补贴。

　　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标的为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目录》

品。

　　三、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产品为保障质量风险和责任风险的创新型综合保险产品，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

定统一的示范条款，并公开发布。其中，质量险主要保障因产品缺陷导致用户要求修理、更换或退货的风险

要保障因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用户财产损失或发生人身伤亡的风险。

　　对飞机、船舶及海工装备、核电装备等单价金额巨大的重大技术装备，由投保企业与保险公司双方自主协商，可以

选择按国际通行保险产品条款进行承保。

　　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具有价值量大、创新性强、风险大的特点，缺乏历史风险经验数据。试点期间

险公司自主组成共保体开展试点工作，共保体应制定共保体章程，明确运作模式、成员进入退出机制和行为规范等；应

签订共保体合作协议明确各成员权利义务；应使用统一的示范产品条款。共保体应及时将章程、协议、产品等报中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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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发改部。保险公司也可单独承保，但应参照示范条款设计保险产品，并事先向中国保监会发改部报告，单独承保的

项目不得再与共保体成员或其他保险公司共保。

　　参与试点的共保体成员公司和单独承保的保险公司名单将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保监会三部委的官方网站公

布，方便企业投保查询。

　　五、保险公司自主组成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共保体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共保体成员合计注册资本金应不低于200亿元；

　　（二）各成员近三年偿付能力均不低于150%；

　　（三）应由风险管理能力强、机构网络健全、承保理赔服务优质、且具备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项目相关经

验的公司担任首席承保人；

　　（四）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要求的其他条件。

　　六、单独承保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的保险公司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注册资本金应不低于50亿元；

　　（二）近三年偿付能力均不低于150%；

　　（三）风险管理能力强、机构网络健全、承保理赔服务优质、具备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项目相关经验

　　（四）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要求的其他条件。

　　七、鼓励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共保体由首席承保人统一出单、统一理赔，并为被保险人提供高质量的

保、理赔等保险服务；共保体成员也可直接与制造企业签订投保合同并出具保险单，保险赔款由出单公司支付，保费分

配与赔款分担由共保体章程和共保体合作协议进行明确。

　　八、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保监会三部委每年将联合对参保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的保险标的进行复

核，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可以获得中央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

　　九、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应高度重视试点工作，加强内控管理，完善承保、理赔、财务等相关制度，组建总公司直

接领导的首台（套）保险专业团队，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优化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产品方案和服

务。

　　十、试点保险公司应严格财务管理，不得在该业务中列支中介手续费、佣金及其他与业务无关的管理费用，可列支

项目应据实列支。保监会将联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定期开展业务检查，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公司进行处罚，并取消

试点资格。

　　十一、试点保险公司应做好承保管理、风险评估、防灾防损、损失核算等基础数据的积累和试点经验的总结，为建



立科学合理的产品定价机制奠定基础。

　　十二、试点保险公司应于每季度首月15日前向中国保监会发改部报送上一季度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

目、保费收入、保险金额、赔款支出等相关信息。

　　十三、试点保险公司对承保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项目，应严格遵守国家保密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保密管理，

强化泄密责任追究。

　　十四、各保监局应加强与当地财政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向辖内装备制造企业做好政策宣讲，

推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试点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各保险公司应深入市场一线，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重大技

术装备制造企业的参保积极性。

　　

　　　　　　　　　　　　　　　　　　　　　　　                   　中国保监会

　　　　　　　　　　　　　　　　　　　　　　　                    2015年2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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